
涟水县祥瑞安置小区提升改造(三标段)工程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1、图纸、《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上、下册）、《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07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营改增调整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计价有关问题的公告（公告[2020]第224号）及省市有关文件及相关补充说明和现行相关政策性规定、施工规范、规程及标准。
二、编制说明：

无论项目特征是否描述，本工程混凝土均为商品砼，砂浆均为预拌砂浆。

除编制说明中特别说明外，清单项目特征与图纸不符的，以图纸为准。

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的描述，只是该部分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同时考虑设计图纸及相关国家规范的要求。

施工过程中中标单位自行发电及用水产生的费用由投标单位考虑其风险并报入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清单涉及到混凝土子目的，凡清单中未单列模板项的，由投标人在相应砼子目的清单中考虑模板及支架的费用。

本工程道路拆除、恢复工程量为估算量，竣工结算时按实调整。

管网工程中投标单位应考虑接入现状市政管网和现状检查井的相关费用。
投标单位投标时自行考虑成品、半成品的保护费用。
雨污管网工程中砼管改为PE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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